
《承诺和授权书》签署规范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业务时,需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亲

自签署《承诺和授权书》并按捺指纹。签署注意事项如下：

1、《承诺和授权书》应由申请人本人及共同申请人亲自

签名确认。

特殊情况下: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

其监护人代为签名，同时注明代签原因及关系。监护人非共

同申请人的，应当提交监护人身份证明文件。

2、代签的务必要写清楚代签原因(如:未成年、精神残

疾等)、代签人与被代签人关系(如:母子、父子等)，代签的

应签代签人姓名(被代签人张四的签名栏由代签人张三签

名，如：张三代)。

3、签字后务必同时按捺指纹，否则视为无效。

4、“承诺和授权人”、“身份证号码”两栏中的姓名和身

份证号码，应由系统打印，请勿直接手写。

5、当申请家庭有新增、减少、变更人员的情况时，需

要重新签署《承诺和授权书》。

6、书写工整、清晰。

详细请参考《承诺和授权书》的签署模版（见附件）。



附件

承诺和授权书

（公共租赁住房签署模版）

本人姓名 张 三 ，现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 。本人及共同申

请人（张 四）授权深圳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对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

基础情况、收入和家庭财产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包括但不限于入户调查和到公

安、人力资源保障、民政、住建、市场监管、税务、规划和自然资源、教育、文

体、海事、公积金中心等部门以及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进行查询和信息比对。

核对授权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起至终止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之日止。家庭收

入的核对授权期限为本人在申请受理日之前连续两个自然年度。本人及共同申请

人已了解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隐瞒、虚报和伪造的情况，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调查等相关工作。

承诺和授权人 身份证号码
是否

代签
代签原因 签字并按捺指纹

张三 440123190001024567

张四
440123202305161718

经办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和授权书》应由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亲自签名确认，如

出现违规签署，由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殊情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代为签名，同时注明

代签原因。监护人非共同申请人的，应当提交监护人身份证明文件。

商业机构授权查询反馈信息如下：

1.商业银行机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贵金属、债券、外汇、利息、支出等情况；

2.证券机构：股票、基金、债券等有价证券情况；

3.保险机构：商业保险价值、保险收益、理赔、缴费等情况。

① 此部分内容由系统自

动导出，请勿手写。

② 此部分内容由申请人手动签署：代签的写明具体代签原因(如:未成年、无民事

行为能力等)、代签关系、代签人签字并按捺指纹。

1）已成年人员在外地上学、上班等不属于代签情形。

2）未成年人需监护人代签字，自行签字无效。

3）代签的应签代签人姓名(比如:被代签人张四的签名栏应由代签人张三签名)

③ 此部分内容由经办人员签

署，不可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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